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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及其技术利益格局会深远影响成员国

的后续科技创新与合作。本文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算技术利益，结合企业、环境、东道国与 OFDI特征研究

中国企业对 RCEP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利益实现问题。研究发现：对 RCEP国家直接投资对实现技术利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管理效率的提升强化技术利益的实现能力，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化技术利益实现的动机。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企业能实

现更多的技术利益，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技术利益实现水平；企业 OFDI水平越高、东

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技术利益实现效果越好；投资到 RCEP国家的企业相比投资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会获得更

多技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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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带来大国政治重心切换与经济实力消长，全球利益格局随之发生深刻

变革。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调整，呈现区域内合作加强、区域外竞争加

剧的态势，区域主义上升全球主义下降成为新现实。新形势下跨区合作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创新共享门槛

大幅提升，创新链受阻与技术卡脖子问题愈发凸显。党的二十大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其中着重强调以企业为主体实现核心技术攻关并进行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特别要

求企业能在实现技术创新的同时尽可能地获取利益。因此，微观主体的技术利益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

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也关乎着区域经济合作乃至全球利益格局的未来走向。

技术利益竞争的关键是创新质量与效率，合作的关键则在于共享与协调（赵伟，2022）。在一体化程度日

益加深的区域内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实现的国际研发生产是围绕技术利益进行合作共享的基础。

我国是 RCEP的重要推动者，2020年末我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投资存量达到

1761.5亿美元，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前 20位的国家中，包括 8个 RCEP成员国。促进区域协调

治理撬动经济发展，切实保护经济伙伴现实与长远利益，锻造关键核心技术是我们加入 RCEP的主要目标。

RCEP作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合作框架，它奠定东亚、东南亚与大洋洲国家技术利益共享的现实基础，拥有强

势的横向外部竞争优势与兼容的纵向内部互补优势。其生效实施对区域利益平衡、可持续发展与竞争新优

势形成十分有利。世界产权组织数据显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全球创新能力位于世界前列。那

么，我国对其他 14个成员国发起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有利于企业技术利益实现？以 RCEP为基础，企业技术利

益的实现机制具体又如何？与其他投资区域相比，RCEP成员国是否会带给跨国企业更多的技术利益？这

些问题都有待通过微观经验证据进一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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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探究区域合作框架微观基础的尝试，本文旨在考察企业对 RCEP国家 OFDI技术利益的实现及其机

制，选择兼顾技术创新与利益获取的“技术利益”范畴作为研究切入点，尝试为企业现实技术利益与国家战略

利益有机统一寻找交汇点，为中国特色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体系的丰富提供 RCEP样本范围的经验证据。本

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两方面，一是基于技术利益的概念分析 OFDI对技术利益实现的影响；二是以兼具绝佳外

循环支撑空间与制度属性的 RCEP框架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 OFDI对企业技术利益的影响。将技术利益实

现与保护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内，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效率等在技术利益实现过程的作用，深挖技术利益

实现机制，考虑对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投资到 RCEP与“一带一路”国家差异性的分析，拓

展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分析，以丰富现有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综述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产业技术不断创新，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林毅夫，2011）。技术作为推动产业发展与

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其核心价值在于能为所有者、使用者带来利益。全球化时代迎来了以主权国家为单位

的国家利益大竞争的新特征，其竞争要素立足于技术创新引领，通过对“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攻克，极大保障

国家经济安全、提升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利益。技术创新既关系到国家宏观实力，也决定着微观企业竞争

力。技术利益涵盖技术突破、技术创新、技术应用等全部技术活动所带来的利益，它包括技术本身带来的技

术创新利益、企业绩效在内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及其他利益。OFDI以经营控制海外企业为目标，既能发掘

海外技术要素，也能将母国技术要素应用到东道国场景，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傅元海和林剑威，2021），母

国和东道国双方利益在企业直接投资活动得到分配，OFDI继而成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实现技术利益的重要

手段（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目前学界围绕 OFDI与技术利益实现两者直接关系的研究较少，涉及不同逻

辑层次或者部分逻辑链条的研究倒是不少。

第一，OFDI与技术创新。多数研究均表明 OFDI对技术创新有积极作用，特别是 OFDI显著提升区域技

术创新能力，而母国吸收能力、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会对 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施加不同影响（Li et al，
2016）。Hiratsuka（2018）以日本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通过向欧美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日本在高端制造、

电子信息、半导体等领域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日本以此途径在尖端科技领域不断进行技术获取的尝试

（Akcigit et al，2020）。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也能够获得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毛其

淋和许家云，2014）。OFDI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狄振鹏和李世美，2020），而对国内不同区域而言，

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东部地区更为明显（符磊，2015；朴英爱等，2022）。不仅对发达国家如此，

对“一带一路”国家 OFDI也能够显著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周记顺和万晶，2020）。在微观方面，Gazaniol和
Peltrault（2013）研究发现，OF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内资企业比外资企业绩效表现

更好。而且，利益获得的一个重要支点是生产率的提升（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在“一带一路”沿线，我国

企业倾向于进入具有良好制度环境的国家（邓轶嘉和余姗，2021）。在国家战略导向下进入沿线国家的 OFDI
更注重短期与长远利益的平衡。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平均盈利，但整体绩效仍有待提高（王碧

珺和衷子雅，2021）。

第二，OFDI与社会责任履行。OFDI的社会利益可以理解为它对国家、员工等社会各阶层除经济利益之

外的社会贡献，表现为社会责任的履行。一种观点认为 OFDI与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跨国投

资时面临东道国政府、全球竞争者、非政府组织等多样化的利益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在社会责任方面会采用

国 际 化 标 准（Brammer et al，2006），如 联 合 国 的“ 三 重 底 线 ”（Triple Bottom Line）、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的

ISO26000、经合组织的跨国公司指南、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和“美墨加协定”（USMCA）等，以体现社会责任担当（葛顺奇和陈江滢，2020）。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可能存

在负相关关系，存在所谓“制度逃逸”动机。企业前往制度宽松国家投资，进入低社会责任标准国家进行经

营，从而逃避社会责任。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也可能减少履行社会责任投入，形成 OFDI挤出社会责任的后

果（Kang，2013）。发达国家早期 OFDI事实上加剧了东道国环境污染，为经济利益而牺牲东道国环境利益与

公共健康利益（肖红军等，2018）。而如今的政策规制下，OFDI已经证实能够充分发挥对环境的改善作用，降

低东道国碳排放（刘朝等，2022），改善母国污染水平（欧阳艳艳等，2020），显著推动绿色发展，激发绿色投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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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需求，为绿色产品、绿色技术提供潜在市场，OFDI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在相互交织中彼此补充（张建和王

博，2022）。

第三，OFDI技术利益实现的影响因素。OFDI技术利益实现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首先是企业内部特征

因素包括研发投入、学习消化能力、生产率水平、知识网络、人力资本、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管理效率等（程虹

等，2018；贾妮莎等，2020；冯根福等，2021；苏汝劼和李玲，2021）。其次是外部环境，而其中知识网络与产权保

护尤为关键（邱斌和邓荣霞，2018）。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激发企业创新热情，还能在财务绩效上给予激励（王钰

和胡海青，2021）。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国家整体技术进步（陈晓林和陈培如，2021），而东道国知识产

权保护也有利于我国OFDI流入（黄友星等，2021）。最后是OFDI本身的动机、方式、区位等。Kafouros等（2012）
证实了 OFDI渗透国际市场深度、广度与企业利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黄远浙等（2021）进一步发现 OFDI广度

对创新利益有正向促进作用，深度与创新利益则呈“U型”关系，OFDI深度与广度是探察技术利益增长或减少

的重要指针。此外，服务型 OFDI比生产型更能显著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薛军和苏二豆，2020）。

综上，在技术“脱钩”加速、关键核心技术供给困难的背景下，通过 OFDI推动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利益进而

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围绕 O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不知凡几，涉及技术利益范畴却少之又少。技术创

新最终目的是为实现利益，包括全人类利益、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利益、特定群体利益等各个层次。RCEP代

表共同利益取向的制度设计，为多种利益实现提供更多可能。随着 RCEP合作的深入推进，我国越来越多企

业对其成员国发起 OFDI，甚少有研究从微观企业角度分析企业 OFDI的利益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尝试

围绕技术利益，以对 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企业为分析样本，结合企业特征、环境特征、OFDI特征以及东

道国特征，分析我国企业对 RCEP直接投资的技术利益实现。

（二）理论假设
从目标与规则来看，RCEP旨在“共同建立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以及互惠共赢的经济伙伴关系合作框

架，促进区域贸易与投资增长并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为保护各成员国的技术利益，规定各国政府不

得要求投资者“向其领土内主体转让特定技术、生产流程或其他专有知识”（RCEP，第 10章第 6条），充分保护

技术许可使用费、技术援助和技术及管理费、许可费等收入的跨国转移。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要求保护实施

应该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转让及传播，以利于社会经济福利的方式推动技术知识创造者与使用者的共同利

益，并且有助于权利与义务的平衡（RCEP，第 11章第 1条）。这些规则既保证投资者本身的技术利益，也引导

投资采取有利于促进公众福利的方式去实现更广泛的技术利益。从 RCEP强调技术利益适用的社会义务

看，RCEP规定在以下情况下可排除特定技术的“可专利性”，要求企业为社会利益放弃其经济利益。第一，

在成员国境内为维护公共秩序或道德，包括保护人、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者避免对环境造成严重损

害所必需的情形，只要此种排除不是仅仅因为被法律法规所禁止，而是确实有现实需要；第二，医治人或动物

的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等技术手段；第三，除微生物外的植物和动物，以及除非生物学方法和微生物学方法

外的生产植物或动物的主要生物学方法（RCEP，第 11章第 36条）。除此之外，投资于 RCEP在社会责任履行

上的“关键议题”实际上还包括成员国之间进一步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自由的投资环境、节约化使

用资源、应对不断紧缩的环境约束、缩小成员国之间的差距等，各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诉求是投资 RCEP国家

的企业实现社会利益的首要关注。从 RCEP成员国技术创新水平看，韩国、中国、新加坡、日本位列 2021年全

球创新指数排名前 15位，澳大利亚位列 18位，其他成员国则创新水平较低。既然成员国在创新水平上存在

一定差异性，在寻求技术经济利益时也就存在两个基本方向。一方面，我国对高技术创新能力国家投资并进

行技术合作时，可参与东道国先进创新网络获得先进技术，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争取扩大市场份额以实现

技术利益；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相对发展中成员国的竞争对手具有技术优势，通过 OFDI将相对先进的技术转

移给东道国，占领更大市场实现技术利益并增加研发投入，以此进一步增强技术实力滚动形成动态技术优

势。RCEP是对全球化机制的创新，跨国企业在此框架下承担环境保护、改善基础设施和地区的连通性及其

他受道德约束的社会责任活动，不仅能实现自身社会利益，更多的是实现跨国企业‐东道国政府的合作共赢，

进而推动自由贸易红利的进一步释放，促进形成区域一体化市场、改善区域综合发展环境。我国企业通过

OFDI进入 RCEP其他成员国实现技术利益的现实可能与未来潜力都有充分保障。

由此提出假设 1：
我国企业对 RCEP国家直接投资整体上有助于实现技术利益（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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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表明，战略控制和资金投入对技术创新来说不可或缺，但决定企业实际具备技术创新能力的关

键因素也包括资源配置与整合，即管理。企业从事研发创新，不但需对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竞争态势、目标市

场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进行调研，还需在经营战略、观念、组织、管理等方面变革创新，对要素配置、生产组织、

财务运营、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协调整合，满足多方利益群体的期望，而这都离不开科学有效的管理。无论

是国内企业抑或跨国经营企业，管理是关乎技术利益实现的重要因素。管理水平高低关键取决于管理效率，

管理效率（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即管理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具体指组织流程、管理流程等管理

活动本身所耗费的成本与所带来利益的比例关系。Gibbons和 Henderson（2012）指出创新管理是遵循科学规

律调配资源而形成的意识行为，通过计划、组织、实施更合理有效的科研活动，资源利用方式从低效率使用转

向高效率发掘，最终形成截然相异的研发经营绩效。提高管理效率作为战略目标驱动下的基础性工作，努力

寻求与改善企业中各模块、要素、环节等最佳匹配或组合，可能是优化企业创新环境、解决企业现存问题的有

效途径（林海芬和苏敬勤，2014）。在对 RCEP国家跨国经营中，各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诉求是企业不可回避的

实际问题，从企业战略视角透视社会责任承担问题，通过管理实践匹配各相关方的贡献程度，从而有效协调

多元化的资源分布。基于管理异质性，管理效率等管理特征因素被认为是造成企业创新绩效、生产率、社会

责任承担存在异质性的重要原因（程虹等，2018），会对企业技术利益实现产生实质影响。通过提升管理强度

与效率，破除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管理效率低下的弊端，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并实现组织管理创新，充

分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发展需求，有望在 OFDI跨国经营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

由此提出假设 2：
管理效率提升有利于我国企业对 RCEP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利益实现（H2）。

知识产权制度既是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学习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战略的

实施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影响着知识的生产传播、技术创新的成效质量与后发国家经济赶超的成败（黄

弢和陈薇，2021）。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 OFDI总体上会产生正面影响，这主要源于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刺激创

新（邱斌和邓荣霞，2018）。知识产权保护使创新成果获得法律保护，帮助降低投资风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还通过合法性及企业伦理压力对社会责任履行产生影响。首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赋予企业创新成果

一定的垄断利润，提高企业创新收益，对社会责任产生激励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健全时，违法侵权等不

当行为大量出现，迫使企业通过降低产品质量等投机主义行为缩减成本，有损于社会责任。其次，更加严厉

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了市场合法性约束，企业必须通过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外显机制的组织行为树立良

好的企业形象，遵从外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期望，进而获取并维持合法性资源支持。由此，合理的知识

产权保护将有利于企业在跨国经营中获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维护知识权益并设计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必然受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与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西方国家强制技术转让及对中国知识

产权的公开侵占为 OFDI活动敲响了警钟，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利益，折射出国家间基于知识产权的

激烈竞争（黄友星等，2021）。中美激烈技术博弈下，RCEP知识产权条款规定协助成员国融入现有世界知识

产权体系，并根据各自的发展现状，逐步完成知识产权体系建设。RCEP第 11章知识产权章节共有 14节 83
个条款，涵盖了基本原则、著作权和相关权利、商标、地理标志、专利、工业设计、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实施等

方面内容，详细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程序及执行措施，具体又包括 58项约束性条款与 25项鼓励性条

款。RCEP中的鼓励性条款的出现，说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保护范围逐渐扩大，知识产权合作范围更加广

泛（马忠法和王悦玥，2022）。RCEP知识产权规则在于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传播，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保护

的制度设计激励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又通过一定数量的例外和弹性条款促进公共技术利益实现，其“知识产

权”章内容规定具体全面，是目前中国参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知识产权条文最多的协定（马一

德和黄运康，2022）。事实上，RCEP保持对外开放旨在构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多元体系，这为中国企业先进

技术及标准“走出去”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机遇。此外，想要在东道国既定法律制度框架下发起 OFDI并实现技

术利益，必要条件是东道国的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区域协定本质上都是在技术先进国家与技术落后东道

国之间寻求技术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保护越严格，海外投资者技术利益获取越丰厚；相反，东道国知识产

权保护越不力，本土企业获得技术转移与技术溢出越丰厚，却也会减弱海外投资动力。东道国根据利益最大

化原则决策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双重性（周建军，2019）。OFDI会对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可能存在不同偏好，整体上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 OFDI实现技术利益有益无害。

综上可得假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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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我国企业对 RCEP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利益实现（H3）。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前文已经就 OFDI实现技术利益的理论逻辑进行了必要阐释，下面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具

体实证分析我国进入 RCE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对上市公司技术利益实现的具体影响。根据理论分析的思

路，借鉴毛其淋和许家云（2019）的研究构建模型（1）以期对假设 1进行验证。

TBSit = αo + α 1OFDI_RCEP + α 2Controlsit + Vr + Vk + Vt + εit （1）
其中：i和 t分别为企业以及年份；TBS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技术利益；OFDI_RCEP为解释变量，表示是

否对 RCEP除中国以外的成员国进行直接投资；Controls为可能影响企业技术利益的其他因素，具体包括研

发强度（RD）、政府补贴强度（SUB）、劳动生产率（LP）、企业年龄（AGE）、营业利润率（OPR）、总资产负债率

（LEV）、资本密集度（KL）等；αo为常数项；α 1、α 2分别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此外，模型中还加入

行业、地区、时间固定效应 Vr、Vk、Vt，其中行业划分方法是基于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制造业按“二级行业”划

分，其余按“一级行业”划分，由此本文划分出 22个行业，最后的 εit表示随机干扰项。

OFDI与技术利益实现可能会掺杂环境与特征变量的影响，本文重点抓住内部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以期进一步厘清内部管理、环境因素对技术利益影响的相关机理，验证假设 2、假设 3。结合李勃昕等

（2019）研究中的模型做进一步扩展，具体如下：
TBSit = β0 + β1OFDI_RCEP + β2OFDI_RCEP × Xit + β3Xit + β4Controlsit + Vr + Vk + Vt + εit （2）

其中：Xit为对 RCEP国家 OFDI促进企业技术利益实现的调节变量，包括企业内部管理效率（MR）和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IPP）；β0为常数项；β1～β4分别为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互项、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

回归系数。所有上述变量的测量和解释详见下文介绍。

（二）变量构建与计算
1. 被解释变量：技术利益（TBS）
测度技术利益是量化评估 OFDI与技术利益关系的前提。正如前文所下定义，技术利益是技术突破、技

术创新、技术应用等全部技术活动所带来的利益，至少包括技术创新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等。因此，本

文选择从技术创新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三个方面，具体又细分为 6个二级指标，来构建测度体系。技

术创新利益主要考虑技术创新给企业带来的技术竞争力，以企业当年专利授权量、当年专利申请量（李延喜

等，2020）来衡量。经济利益主要考虑企业绩效，本文借鉴现有文献以资本回报率、成本降低率（冯根福等，

2021；周燕和郑涵钰，2019）作为经济利益的二级指标。社会利益表现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既有研究为

了保证数据的客观真实性，一种做法是选择权威机构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盛丽颖和冯艳茹，

2022）。为兼顾数据可获性与准确性，本文采用“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来衡量企业当年的社会责任

表现，其评测体系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以及社会（社区）责任等 5个方面

对企业的总体责任进行考察，设立了 13个二级指标和 37个三级指标，通过独立的第三方评分方法进行综合

量化。此外，托宾 q值表示企业股票市值对股票所代表的资产重置成本的比值。由于企业为国家创造税收

等社会责任的履行主要来源于公司的投资行为，使用托宾 q值表示社会责任也具备合理性。上述指标的具

体含义见表 1。对指标进行极值标准化处理后，运用“熵权法”进行指标权重计算。通过求取指标比重，获得

指标熵值，求出指标冗余度，计算权重结果，得到技术创新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三个维度的特征权重，

分别为 0.33、0.11与 0.56，并由此按照各自的解释百分比加权构造出企业的技术利益水平（TBS）。

表 1 技术利益评价指标体系

技术利益

一级指标

技术创新利益

经济利益

社会利益

二级指标

专利授权量

专利申请量

资本回报率

成本降低率

“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

托宾 q值

含义

当年专利授权量

当年专利申请量

利润与财务费用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例

成本降低额占上年总成本比重

股东责任、员工责任、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及社会责任五方面

企业股票市值对股票所代表的资产重置成本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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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释变量

模型用 OFDI_RCEP表示是否对 RCEP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若有，OFDI_RCEP则取 1，否则取 0。我国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详细披露其关联交易情况，本文借鉴刘莉亚（2015）的研究，根据关联公司的具

体信息来界定上市公司是否对 RCEP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国泰安数据库（CSMAR）的“海外直接投资”子库中

的“海外关联公司表”提供了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公司基本文件，包括关联公司注册地、注册资本

（包含货币类型）、关联关系类型、上市公司控制权益比例等信息。本文判定上市公司当年是否对 RCEP国家

进行直接投资的标准为关联方注册地在除中国之外的 RCEP国家且控制权益比例超过 10%以及关联关系类

型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上市公司的合营企业”或“上市公司的联营企业”。

3. 调节变量

公式（2）所述模型中的调节变量包括企业内部管理效率（MR）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IPP）。企业内部管

理效率体现企业管理者对生产过程的组织运营协调能力，本文借鉴现有文献从管理费用的角度衡量管理效

率（孙浦阳等，2018），用管理费用支出占营业成本的比率指代（余官胜等，2018），较小的指标值代表较高的内

部管理效率。由于营业收入是一个较为全面衡量企业运营状况的指标，稳健性检验中用管理费用占营业收

入比重测度管理效率，此数值越小说明企业管理效率相对越高（曾卓然等，2021）。至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由于我国政府颁布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在各省都适用，因此保护水平差异主要体现于法律法规的

执行上。本文参考既有研究采用知识产权局对专利侵权案件的受理情况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吴超鹏和

唐菂，2016）。稳健性检验中，借鉴杨世迪和刘亚军（2021）的方法，采用各省级区域技术市场交易额与该省级

区域 GDP的比值来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研发强度（RD），即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比值；政府补贴强度（SUB），即政府补贴占主营业

务收入比重；劳动生产率（LP），用企业营业收入与员工数比重对数值表示；企业年龄（AGE），即上市年数对数

值；营业利润率（OPR），即营业利润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总资产负债率（LEV），即总负债与总资产比值；资本

密集度（KL），即固定资产与企业员工数比值对数。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数据主要包括：中国企业 OFDI数据、企业专利数据、企业财务数据以及东道国特

征数据。其中，企业 OFDI数据来自 CSMAR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海外关联公司表；专利数据及其他财务数据

主要来自 CSMAR数据库，并利用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对信息缺失或不完整的数据进行补充；知

识产权保护数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上获得；社会责任数据采用“和讯网”发布的企业社

会责任分项维度评分；东道国特征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样本区间为 2009—2019年，数据匹配后保留

2048家企业，共计 9292个观测值。其中，对 RCEP国家和未对 RCEP国家 OFDI的样本量分别为 1693个和

7599个。有 229家企业对 RCEP国家 OFDI次数超过两次及以上。

为了使后文的实证结果更加准确和可靠，本文在对原始数据进行合并和匹配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筛选

和处理：①删除专利数据与财务数据存在缺漏或负值的企业样本；②删除 special treatment（ST）及金融和保险

行业的企业样本；③剔除退市的公司。变量统计性描述见表 2。
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企业技术利益

企业技术创新利益

企业经济利益

企业社会利益

对 RCEP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企业内部管理效率

研发强度

政府补贴强度

劳动生产率

企业年龄

营业利润率

总资产负债率

资本密集度

变量符号

TBS
TB
EB
SB

OFDI_RCEP
IPP
MR
RD
SUB
LP
AGE
OPR
LEV
KL

定义

基于熵权法测度

基于熵权法测度

基于熵权法测度

基于熵权法测度

若对 RCEP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取 1；否则取 0
专利未被侵权率

企业管理费用占营业成本比重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政府补贴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企业营业收入除以员工数的对数值

企业上市年数的自然对数

营业利润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

固定资产除以企业员工数的对数值

样本量

9292
9292
9292
9292
9292
9210
9210
9292
9292
9292
9292
9292
9292
9292

均值

0.18
3.29
0.06
3.15
0.18
0.08
0.10
0.04
0.01
13.73
1.85
0.05
0.42
12.48

标准差

0.066
1.466
0.057
0.577
0.386
0.070
0.076
0.055
0.022
0.789
0.927
0.052
0.199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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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3是中国企业对 RCEP国家 OFDI对技术利益实

现 的 影 响 结 果 。（1）列 是 模 型（1）普 通 最 小 二 乘 法

（OLS）估计结果，没有加入任何固定效应，（2）列在（1）
列基础上加入个体固定效应，（3）列是地区、时间和行

业固定效应。由（3）列可知，OFDI_RCEP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对 RCEP国家直接投资对技

术利益获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中国企业能通过

对 RCEP国家直接投资获取技术利益。为使得模型结

果更具说服力，基准回归同时对比了有无个体、省份、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见表 3的（1）、（2）列］，与

主要结论保持一致，都证明了 OFDI_RCEP与技术利益

实现之间的正向关系。（4）~（6）列中，进一步考察 OFDI
对技术创新利益（TB）、经济利益（EB）和社会利益

（SB）的影响，发现三个分指标的回归系数在 1% 或

10%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中，研

发强度（RD）较高、营业利润率（OPR）较大、总资产负

债率（LEV）较大、企业年龄（AGE）较大、资本密集度

（KL）较低的企业，所获技术利益较多。此外，政府补

贴强度（SUB）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政府利用财政补贴

进行的资源再配置，对技术利益实现并未形成显著影

响。总体而言，表 3的研究结果表明对 RCEP国家

OFDI对企业技术利益实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我国

企业对 RCEP国家直接投资整体上有助于实现技术利益。

（二）OFDI与技术利益实现的机制分析：调节效应
表 4的（1）列分析了管理效率（MR）对 OFDI（OFDI_RCEP）与技术利益（TBS）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

管理效率与 OFDI的交互项（OFDI_RCEP×MR）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0.107***）。由于较低的MR代表

较高的管理效率，管理效率较大时技术利益更容易实现。原因在于管理效率较高的企业能更好地根据外部环

境和自身经营状况做出最优投入决策，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这与孙浦阳等（2018）、程虹等（2018）的研究结

论一致。由此本文假设 2得到验证。表 4的（2）列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IPP）对 OFDI（OFDI_RCEP）与技术利

益（TBS）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与 OFDI的交互项（OFDI_RCEP×IPP）系数在 5%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0.271**）。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强，技术利益越容易实现。由此本文假设 3得到验证。

此外，表 4的（3）~（8）列分别分析了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对 OFDI与技术创新利益、经济利益及社会

利益的调节效应。其中，管理效率的提升可以强化三个维度利益的实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会强化技

术创新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实现，而对社会利益调节效应不显著。原因可能为基于“成本‐收益”原则，只有当

预期收益超过投入成本时，资源约束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才是值得的战略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对

经济利益影响较大，企业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从而对社会利益产生了挤出效应。

（三）稳健性分析
1. 内生性问题

限于工具变量的可获得性，本文参考杨世迪和刘亚军（2021）的方法，选择滞后一期 OFDI_RCEP作为解

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克服内生性问题。先对工具变量进行检验，不可识

别检验的 Anderson Canon LM统计量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弱工具变量稳健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统

计量都大于 Stock‐Yogo临界值，说明工具变量可靠。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见表 5的（1）~（3）列，变量系数符

号及显著性与表 3、表 4结果基本一致，考虑部分潜在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作为补

表 3 对 RCEP国家 OFDI对企业技术利益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OFDI_RCEP

RD

SUB

LP

AGE

OPR

LEV

KL

_cons

adj. R2
province
industry
year
N

TBS

（1）
0.023***
（0.002）
0.204***
（0.013）
-0.053*

（0.031）
-0.000

（0.001）
0.005***
（0.001）
0.244***
（0.014）
0.053***
（0.004）
-0.004***
（0.001）
0.182***
（0.013）
0.089
No
No
No
9292

（2）
0.011***
（0.002）
0.046***
（0.012）
-0.017

（0.023）
-0.000

（0.001）
0.030***
（0.001）
0.062***
（0.011）
-0.004

（0.005）
-0.002*

（0.001）
0.145***
（0.017）
0.726
No
No
No
8990

（3）
0.014***
（0.002）
0.120***
（0.013）
0.003

（0.029）
0.002**

（0.001）
0.005***
（0.001）
0.277***
（0.013）
0.051***
（0.004）
-0.006***
（0.001）
0.172***
（0.013）
0.272
Yes
Yes
Yes
9230

TB

（4）
0.308***
（0.042）
2.571***
（0.370）
0.047*

（0.026）
-1.178*

（0.708）
0.133***
（0.019）
4.931***
（0.294）
1.724***
（0.100）
-0.054***
（0.020）
2.077***
（0.320）
0.257
Yes
Yes
Yes
7357

EB

（5）
0.003*

（0.002）
-0.012

（0.014）
0.004***
（0.001）
-0.035

（0.028）
0.001

（0.001）
0.457***
（0.012）
-0.008**
（0.004）
-0.003***
（0.001）
0.034***
（0.013）
0.265
Yes
Yes
Yes
7357

SB

（6）
0.083***
（0.015）
0.120

（0.123）
-0.529*

（0.292）
0.086***
（0.010）
0.078***
（0.009）
4.549***
（0.126）
0.018

（0.040）
-0.034***
（0.008）
1.992***
（0.129）
0.274
Yes
Yes
Yes
7357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估
计系数的标准误。

97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5 期

充，文章同时引入滞后两期的 OFDI_RCEP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见表 5的（4）~（6）列，与前述结

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4 对 RCEP国家 OFDI促进企业技术利益实现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OFDI_RCEP

MR

OFDI_RCEP×MR

IPP

OFDI_RCEP×IPP

RD

SUB

LP

AGE

OPR

LEV

KL

_cons

adj.R2
province
industry
year
N

TBS

（1）
0.024***
（0.003）
-0.023

（0.015）
-0.107***
（0.022）

0.308***
（0.024）
-0.011

（0.044）
0.001

（0.001）
0.007***
（0.001）
0.350***
（0.016）
0.056***
（0.004）
-0.005***
（0.001）
0.174***
（0.016）
0.293
Yes
Yes
Yes
7343

（2）
0.016***
（0.002）

0.100
（0.068）
0.271**

（0.126）
0.135***
（0.014）
0.008

（0.033）
0.003***
（0.001）
0.004***
（0.001）
0.250***
（0.014）
0.047***
（0.005）
-0.008***
（0.001）
0.182***
（0.014）
0.239
Yes
Yes
Yes
7343

TB

（3）
0.530***
（0.064）
-1.693***
（0.358）
-2.251***
（0.536）

6.174***
（0.557）
-0.523

（1.118）
-0.028

（0.029）
0.189***
（0.023）
6.563***
（0.408）
1.871***
（0.105）
-0.034

（0.021）
2.553***
（0.368）
0.268
Yes
Yes
Yes
7356

（4）
0.323***
（0.039）

-2.447
（2.235）
4.570***
（0.286）
4.405***
（0.480）
-1.382

（1.108）
0.031

（0.027）
0.182***
（0.023）
6.300***
（0.408）
1.991***
（0.103）
-0.047**
（0.021）
1.787***
（0.346）
0.264
Yes
Yes
Yes
7357

EB

（5）
0.004**

（0.002）
-0.105

（0.121）
-0.247***
（0.086）

-0.012
（0.014）
0.004***
（0.001）
-0.037

（0.028）
0.001

（0.001）
0.456***
（0.011）
-0.008**
（0.004）
-0.003***
（0.001）
0.034***
（0.013）
0.266
Yes
Yes
Yes
7356

（6）
0.003*

（0.002）

0.025*
（0.013）
0.065***
（0.023）
-0.030*

（0.016）
0.005***
（0.001）
-0.042

（0.028）
0.001

（0.001）
0.457***
（0.012）
-0.005

（0.004）
-0.004***
（0.001）
0.023*

（0.013）
0.267
Yes
Yes
Yes
7357

SB

（7）
0.129***
（0.022）
-0.172

（0.123）
-0.517***
（0.183）

0.530***
（0.197）
-0.634*

（0.366）
0.059***
（0.010）
0.080***
（0.008）
5.551***
（0.134）
0.085**

（0.037）
-0.014*

（0.007）
2.039***
（0.129）
0.313
Yes
Yes
Yes
7343

（8）
0.079***
（0.014）

-1.238
（0.798）
-0.729

（1.012）
0.288*

（0.169）
-0.740**
（0.362）
0.067***
（0.009）
0.079***
（0.008）
5.504***
（0.134）
0.100***
（0.036）
-0.015**
（0.007）
1.945***
（0.121）
0.312
Yes
Yes
Yes
7343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一）

变量

OFDI_RCEP

MR

OFDI_RCEP×MR

IPP

OFDI_RCEP×IPP

All Controls
N

2SLS
（1）

0.010***（0.004）

Yes
8929

（2）
0.016***（0.005）
0.050***（0.016）
-0.085**（0.043）

Yes
8929

（3）
0.012***（0.004）

-0.202***（0.064）
0.242*（0.131）

Yes
8929

（4）
0.029***（0.011）

Yes
5843

（5）
0.044***（0.012）
0.151***（0.021）
-0.236***（0.070）

Yes
5843

（6）
0.042***（0.013）

-0.485***（0.078）
0.618***（0.205）

Yes
5843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2. 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

重新测算技术利益指标，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借鉴吴超鹏和唐菂（2016）的做法，基于经济利益和社会

利益的 6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技术利益（TBS）。主成分分析中，前三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解释

率达到 71%，基本可以反映大部分指标的信息，因此将前三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加权构造出

TBS。表 6的（1）～（3）列的结果显示对 RCEP国家直接投资对企业获取技术利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管理

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调节效应亦十分显著，验证了假设一～假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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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二）

变量

OFDI_RCEP
MR

OFDI_RCEP×MR
IPP

OFDI_RCEP×IPP
All Controls

N

被解释变量替换

（1）
0.025***（0.002）

Yes
9230

（2）
0.040***（0.004）
-0.118***（0.021）
-0.172***（0.034）

Yes
9227

（3）
0.035***（0.002）

-0.454***（0.088）
0.577***（0.179）

Yes
9230

调节变量替换

（4）
0.024***（0.003）
0.007（0.015）

-0.118***（0.023）

Yes
9227

（5）
0.005***（0.002）

0.008（0.052）
0.054*（0.030）

Yes
8929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3. 替换调节变量

管理效率用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指代，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用省技术市场交易额与该省 GDP的比值指

代。表 6的（4）、（5）列的结果显示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均有利于提高技术利益获取水平，以上检验

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结论较为稳健可靠。

（四）进一步分析
1.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

不同所有制企业通过 OFDI实现技术利益的效果有所不同。表 7的（1）列 OFDI_RCEP的系数为 0.020，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4）列 OFDI_RCEP的系数为 0.010，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两种所有制企

业均能获得技术利益。但通过比较系数值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对 RCEP国家投资会获得更多技术利益。管

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调节效果也有所区别，（2）、（3）列显示管理效率、知识产权保护与 OFDI的交互项均不

显著，表明国有企业技术利益实现受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相对较小。（5）、（6）列显示管理效率与

OFDI的交互项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知识产权保护与 OFDI的交互项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示非国有企业管理效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均会强化技术利益的实现。管理效率、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对非国有企业向 RCEP国家直接投资技术利益实现的促进效应明显强于国有企业，这符合预期。国有企

业在战略目标驱动下，政策需要与市场需要难免存在一定冲突，往往导致技术利益实现不足。

表 7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

变量

OFDI_RCEP
MR

OFDI_RCEP×MR
IPP

OFDI_RCEP×IPP
All Controls

N

国有企业

（1）
0.020***（0.003）

Yes
2355

（2）
0.024***（0.005）
-0.041（0.029）
-0.050（0.056）

Yes
2355

（3）
0.023***（0.003）

0.654***（0.160）
-0.191（0.288）

Yes
2355

非国有企业

（4）
0.010***（0.002）

Yes
4988

（5）
0.020***（0.003）
-0.014（0.017）
-0.094***（0.024）

Yes
4988

（6）
0.012***（0.002）

-0.128*（0.072）
0.328**（0.135）

Yes
4988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2. 投资水平的影响分析

上市公司 OFDI行为呈多元化，企业更多选择跨多

国投资经营，企业 OFDI涉及的东道国（地区）数量在一

定程度上意味着投资水平的高低。根据 Lu等（2004）
的研究，本文用上市公司历年海外关联公司数衡量企

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OFDI），验证投资水平对技术利

益实现的影响及管理效率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

果。由表 8的（1）列可知，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OFDI的

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

平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实现更多技术利益。（2）列管理

效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交叉项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管理效率的提升有利于我国企业 OFDI
的技术利益实现。（3）列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交叉项系数却不显著且符号为负，这是因为投

表 8 投资水平影响分析

变量

OFDI

MR

OFDI×MR

IPP

OFDI×IPP

All Controls
N

TBS

（1）
0.004***（0.001）

Yes
1684

（2）
0.008***（0.002）
-0.193***（0.053）
-0.060**（0.023）

Yes
1454

（3）
0.005***（0.001）

0.482**（0.201）
-0.043（0.095）

Yes
1446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估
计系数的标准误。

99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5 期

资多个东道国必然面临不同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企业拥有更多业务配置选择使得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发挥有限作用，因此整体上反而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敏感。

3. 投资到 RCEP与“一带一路”国家差异分析

RCEP成功签署实施是包括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局部地区的亚太区域合作极具标志性意义的典范，与

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区域内形成部分重叠，所属国家、涵盖领域与贸易规则相互补充、相互影响。

下面我们主要讨论企业投资到 RCEP国家与投资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

利益的差异化影响。根据上市企业 OFDI区位选择，筛选出一个会计年度仅投资到单个 RCEP国家的公司与

仅投资到单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公司，通过两个分样本实证研究技术利益的投资区位异质性。由表 9可知，

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利益的影响均显著。

结果还显示投资到 RCEP国家的企业，其管理效率和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相比投资到“一带一路”国家

的企业会获得更多技术利益，说明投资到 RCEP国家

可以充分放大区域融合发展与深度合作的一体化红

利，推动我国企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技术利益。

4.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分析

相比于母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技术利益实现

的影响，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也许更为关键。锁定这

样一类样本——一个会计年度仅对一个 RCEP国家发

起 OFDI的企业，然后采用产权联盟（property rights
alliance，PRA）公布的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指数（IPRI）衡

量 RCEP成员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该指标能较全

面地反映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总体状况（黄友星

等，2021）。表 10的（1）、（2）列分别汇报了未加入东道

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加入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东道国知识产权水平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企业所获技术利益就越多。而加入东道国知识产权水平后，内部管

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系数值均有所提升。与马一德和黄运康（2022）的研究结论一致，东道国更高的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促使我国逐步进行知识产权体系的调适和配套措施构建，因而对企业技术利益的正向影响

更大；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代表的优良投资环境也使得企业更能凭借自身特征因素高效利用资源，管理效率

的提升更加有助于实现技术利益。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着重探讨 RCEP框架下我国对其成员国 OFDI的技术利益实现的理论机制，并以 2009—2019年
2048家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实证结果的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 RCEP国家直接投资对实现技术利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通过进一步分析管理效率与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对 OFDI技术利益实现的调节效应，发现两者提高都有利于实现技术利益；第三，虽然无论是

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OFDI均能获得技术利益，但企业所有权性质确实带来差异，国有企业在技术利益实

现方面明显更有利，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技术利益实现水平；第四，

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利益，但相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管理效率对投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

为明显；第五，投资到 RCEP国家的企业相比投资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会获得更多技术利益；第六，东道

国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企业技术利益实现的正面影响更大，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管理效率和研发

投入更有助于实现技术利益。

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存在以下可以肯定的事实：首先，技术利益的获取与企业自身特征包括企

业经营经验、收益率、负债率、资本集中度等密切相关，标准会计意义上的优质企业无疑可获得更丰厚的

OFDI技术利益；其次，研发投入对于企业实现技术利益至关重要，但对企业实现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则不显

著；再次，企业通过 OFDI进入 RCEP成员国并在 RCEP框架下进行投资经营，实现技术创新利益和经济利益

表 9 投资区位差异分析

变量

MR
IPP

All Controls
N

投资到 RCEP国家

（3）
-0.096**（0.041）
0.417***（0.142）

Yes
1102

投资到“一带一路”国家

（4）
-0.121***（0.044）
0.394***（0.150）

Yes
974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估
计系数的标准误。

表 10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影响分析

变量

MR
IPP
IPRI

All Controls
N

TBS
（1）

-0.096**（0.041）
0.417***（0.142）

Yes
1102

（2）
-0.102**（0.041）
0.428***（0.142）
0.002*（0.001）

Yes
1102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估
计系数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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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方面，所发掘和形成的社会利益则辐射所有成员国。通过比较分析，本文发现 OFDI所产生的社会利益

占比较大，技术利益结构中的“利他”高于“利己”，这对推动 RCEP进一步融合发展形成“向心力”意义重大；

然后，我国国有企业无论是投资 RCEP实现技术创新利益、经济利益还是社会利益方面都做出重要贡献。而

且，积极改善母国和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实现技术利益都十分重要，通

过各国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劳动生产率等企业自身能力，RCEP将有望成为最具有现实价值和发展潜力的区

域合作典范。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政府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适应科技发展需求。面对新技术的涌现带来的更大挑战，知识

产权制度需紧跟时代步伐，在授权、确权、权利保护等不同环节及时做好相应制度安排，使其符合技术变革特

点。此外，在知识产权事业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转型的新阶段，也必须重视我国的知识产权治理能力。立法上

应制定与国际知识产权条款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使不同条文与国内法律间相互衔接；执法上应增强执法队伍

专业性，提高区域间执法的透明度和合作水平，以快速有效应对侵权行为。

第二，加强企业组织管理创新，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企业应适度获取外部管理创新资源，例如外

部成熟的管理思想、方法、经验等，从而拓展企业资源基础，同时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不断形成管理创新新

方案。在获取外部管理知识的同时，积极开展组织学习，加大创新投入、提升吸收能力，进行内外部管理知识

整合、吸收和再创造，推动企业管理体系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为创新活动营造更有利的组织环境。

第三，提升 RCEP区域内的技术利益共享和保护水平，实现外循环发展质量有序提升。无论世界政治经

济格局如何变化，构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将是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必由之路。我国应根据区域内不同

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创新水平进行针对性的分类合作来实现技术利益的共享和保护。对于日、韩等处于技术

领先阶段的发达国家，可通过技术引进、使用付费、合作研发等方式实现技术共享，但在此阶段应注重对于技

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培育，为中国企业走上自主创新之路奠定基础。对于马来西亚等技术水平基本同步的发

展中国家，应通过建立技术联盟实现知识流的耦合型双向流动。对于越南等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可

对中国技术进行拆解式开放，如对非核心技术可通过合作创新实现耦合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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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Test of Enterprise OFDI Technological Benefits under
the RCEP Framework

Fu Lei，Han Mengmeng
（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Under the framework of RCEP cooperation，OFDI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eir technological benefits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subsequ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member stat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EWM）”was applied to measure technological benefits，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s，environment，
host countries and OFDI were combined to study the realization of technological benefits of Chinese enterprises’direct investment in
RCEP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rect investment in RCEP countr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echnological
benefits. The improvement of management efficiency strengthens the ability to realize technological benefits，and the high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trengthens the motivation for realizing technological benefit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n realize more technological benefits，while private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the realization level of technological benefits
by improving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 The higher the OFDI level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the host country，the better the realization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benefits.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RCEP countries will gain more technological benefits than those investing in“Belt and Road”countries.
Keyword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echnological benefits；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enterprise managemen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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